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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
而作出。

根據法律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規則及將黨建工作寫入浙江滬
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總體要求，浙江滬杭甬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按照本公司的實際情況修
訂公司章程。

於2017年10月31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有關修訂公司章程的建議已得到考慮及
批准。有關建議將提呈本公司的臨時股東大會以供考慮及批准。

有關修訂公司章程的詳情將載於本公司就有關建議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

代表董事會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詹小張
董事長

中國杭州，2017年10月31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本公司各位執行董事包括：詹小張先生、程濤先生和駱鑒湖女士；
本公司各位非執行董事包括：汪東杰先生、戴本孟先生和周建平先生；本公司各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周軍先生、貝克偉先生和李惟琤女士。


